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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及公司涉及诉讼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受理，尚未开庭； 

●上市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涉案的金额：主债权本金 14065万元（包括重组本金 13400万元及因债务

人违约未豁免其债务 665 万元)，及本案涉及的债权宽限补偿金、违约金，本案

审理产生的诉讼费、保全费等诉讼费用；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本案尚未开庭审理，尚无法判断对

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金额。 

 

一、本次诉讼基本案情及进展情况 

2022 年 5月 31 日，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凯

乐科技”）全资子公司湖南盛长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盛长安”）

收到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长沙中院”）送达的湖南盛长安与中国华

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合同纠纷一案的《应诉通知书》（2022）

湘 01 民初 264 号。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因合同纠纷一

事于 2022 年 4 月向长沙中院提起诉讼，长沙中院已同意受理本案。截至本公告

日，本案尚未开庭审理。 

1、原告基本情况 

原告：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住所地：长沙市开福

区五一大道 976号，负责人：龙志林，总经理。 

2、被告基本情况 



 

被告一：湖北凯乐量子通信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凯乐通信”），住所

地：荆州市荆州开发区东方大道，法定代表人：朱弟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1000767428627P。 

被告二：湖南盛长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长沙市开福区湘雅路文

昌阁街 7号湘雅路街道办事处 106房，法定代表人：朱弟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000788036729L。 

被告三：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公安县斗湖堤镇城关，

法定代表人：朱弟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0007068013876。 

被告四：朱弟雄，男，汉族，户籍地湖北省公安县斗湖堤镇光明路**号，身

份证号码：4224231955********。 

3、诉讼机构所在地：长沙 

4、案件事实及诉讼理由 

2020 年 1 月 8 日，原告与凯乐科技、凯乐通信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

定凯乐科技将其对凯乐通信的 24665万元债权转让给原告，对价为 24000万元。

其后，原告分别与凯乐通信、湖南盛长安签订两份《主债权协议》，确认凯乐通

信、湖南盛长安应偿还的主债权本金为 24665 万元，原告给予 24 个月的债务履

行期（2020年 3月 27 日至 2022年 3月 27日），凯乐通信、湖南盛长安应在履

行期内分期偿还全部主债权本金，其中自债务履行期起始日起满 12 个月累计偿

还主债权本金不得少于 4800 万元、满 18 个月累计偿还债权本金不得少于 9600

万元、满 24 个月累计偿还主债权本金不得少于 24000 万元。如能按期偿还债权

本金并支付债权宽限补偿金，则原告可以豁免剩余主债权本金 665万元，否则原

告有权拒绝豁免。同时，凯乐科技、凯乐通信应以未清偿主债权本金为基数，在

每自然季度末月的 20 日向原告支付债权宽限补偿金，债权宽限补偿金比率为年

利率 9.5%，并约定了违约责任和担保措施。凯乐通信、湖南盛长安未按规定按

期偿还主债权本金或支付债权宽限补偿金的，原告有权将债权宽限补偿比率提高

至 18%/年，并要求凯乐通信、湖南盛长安按日万分之五支付主债权违约金和债

权宽限补偿违约金。 

为保障债务按期偿还，各被告提供了担保，具体为：（1）原告与湖南盛长

安签订了两份《抵押协议》，约定湖南盛长安以名下位于长沙市开福区四方坪栖



 

凤路的“凯乐·微谷”项目 1 号栋 198 套现房（己出售 75 套，剩余 123 套）及

2号栋 141 套在建房产及对应土地使用权向原告提供抵押担保，并办理了抵押登

记；（2）原告与凯乐科技签订了《质押协议》，约定凯乐科技以其持有的湖南

盛长安 18000 万元股权提供质押担保，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3）原告分别与

凯乐科技、朱弟雄签订两份《保证协议》，约定该两方保证人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上述抵押协议、质押协议及保证协议的担保范围均包括前述《主债权协议》项下

的主债权本金、债权宽限补偿金、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上述协议签订后，原告依约支付了 24000 万元债权转让价款。然，凯乐通信、

湖南盛长安却未按约偿还主债权本金及支付债权宽限补偿金，多次出现拖欠行

为，全部主债权本金已于 2022年 3月 27日到期，但凯乐通信、湖南盛长安仅偿

还本金 9600 万元，至今仍欠付主债权本金 14065 万元，构成严重违约。同时，

原告发现被告涉及多起涉诉案件，且抵押物己被其他债权人查封，严重危及原告

债权安全。根据约定原告有权要求凯乐通信、湖南盛长安立即偿还全部主债权本

金、债权宽限补偿金、违约金等款项，并有权行使担保权利。为维护自身权益，

现依法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如所请。 

5、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被告湖北凯乐量子通信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湖南盛长安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共同向原告偿还主债权本金 14065 万元（包括重组本金 13400

万元及因债务人违约未豁免其债务人民币 665 万元)、债权宽限补偿金（2022年

3月 28 日起的债权宽限补偿金，以 14065万元为基数，按每年 18%标准计算至全

部主债权本金偿清之日止）； 

（2）请求判令被告湖北凯乐量子通信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湖南盛长安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共同向原告支付违约金 482765.29 元；立即支付因未按期偿还

14065万元主债权本金产生的违约金（以 14065 万元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五的标

准从 2022 年 3月 28 日起计算至全部主债权本金偿清之日止），并承担原告实现

债权的律师费等费用: 

（3）请求判令原告对被告湖南盛长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长沙市

开福区四方坪栖凤路的“凯乐·微谷”项目 1栋 123套现房及 2栋 141 套在建工

程房产及对应土地使用权享有优先受偿权； 



 

（4）请求判令原告对被告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湖南盛长安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18000万元）享有优先受偿权； 

（5）请求判令被告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朱弟雄对上述第 1、2项中

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6）请求判令各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保全费等诉讼费用。 

6、案件进展情况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于 2022年 4月 27日向长沙中

院申请财产保全，请求对被申请人凯乐通信、湖南盛长安、凯乐科技、朱弟雄名

下 14189 万元存款进行冻结或查封、冻结被申请人的等额财产。 

2022 年 5月 31 日，湖南盛长安收到长沙中院出具的《民事裁定书》（2022）

湘 01民初 264号和《应诉通知书》（2022）湘 01民初 264号。《民事裁定书》

主要内容如下：查封被申请人湖南盛长安名下位于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四方坪栖

凤路、权证号为湘（2016）长沙市不动产权第 0065604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

在建建筑物；查封湖南盛长安房名下位于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栖凤路 486号凯乐

微谷商务中心 1栋 123套房屋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冻结凯乐科技持有的湖南

盛长安 100%股权。目前，法院已经根据上述裁定执行。 

目前湖南盛长安已聘请了代理律师积极做好应诉。 

 

二、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可能的影响 

本案尚未开庭审理，尚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金额。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子公司湖南盛长安部分在售房产被查封，经营活动受到

一定影响。湖南盛长安已聘请了代理律师积极做好应诉，采取积极措施，减少对

公司造成的不利影响。 

 

三、其他说明 

1、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2、公司将督促子公司湖南盛长安全力做好诉讼准备工作，积极应诉，同时

将通过有关途径与原告进行有效沟通、协商。 

3、公司将按照上市规则规定等及时披露本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民事起诉状》； 

2、《应诉通知书》（2022）湘 01民初 264号； 

3、《民事裁定书》（2022）湘 01民初 264号。 

特此公告 

 

 

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二年六月三日 


